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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会组织改革情况 

 

为落实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学联联合下发的《关

于推动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以

及《高校学生会组织深化改革评估工作方案》要求，接受广

大师生监督，现将我校研究生会改革情况公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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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自评表 
项目 验收结论 备注 

1. 坚持全心全意服务同学，聚焦主责主业开展工作。未
承担宿舍管理、校园文明纠察、安全保卫等高校行政职能。 

☑达标 
□未达标 

 

2. 工作机构架构为“主席团+工作部门”模式，未在工作
部门以上或以下设置“中心”、“项目办公室”等常设层
级。 

☑达标 
□未达标 

 

3. 机构
和 人 员
规模 

校级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不超过 40 人，学生
人数较多、分校区较多的高校不超过 60人。 

☑达标 
□未达标 

现有 40人 

校级学生会组织主席团成员不超过 5人。 
☑达标 
□未达标 

现有 2人 

校级学生会组织工作部门不超过 6个。 
☑达标 
□未达标 

现有 6个 

4. 除主席、副主席（探索实行轮值制度的高校为执行主
席）、部长、副部长、干事外未设其他职务。 

☑达标 
□未达标 

 

5. 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为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 
☑达标 
□未达标 

 

6. 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中除一年级新生外的本专科生最
近 1个学期/最近 1 学年/入学以来三者取其一，学习成绩
综合排名在本专业前 30%以内，且无课业不及格情况；研
究生无课业不及格情况。 

☑达标 
□未达标 

 

7. 校级学生会组织主席团候选人均由学院（系）团组织
推荐，经学院（系）党组织同意，校党委学生工作部门和
校团委联合审查后，报校党委确定；校级学生会组织工作
部门成员均由学院（系）团组织推荐，经校党委学生工作
部门和校团委审核后确定。 

☑达标 
□未达标 

 

8. 主席团由学生代表大会（非其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常任代表会议等）选举产生。 

☑达标 
□未达标 

 

9. 2020年 5月以来召开了校级学生（研究生）代表大会。 
☑达标 
□未达标 

召 开 日 期
为：2020 年
5月 27日 

10. 校级学生（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经班级团支部推荐、
学院（系）组织选举产生。 

☑达标 
□未达标 

 

11. 学生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学联二十七大会议精
神有实质性举措，学生会工作人员普遍知晓习近平总书记
贺信和党中央致词精神，了解全国学联大会报告和章程修
正案基本内容，了解团中央、教育部有关工作要求。 

☑达标 
□未达标 

 

12. 组建以学生代表为主，校党委学生工作部门、校团委
等共同参与的校级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评议会；主席团成
员和工作部门负责人每学期向评议会述职。 

☑达标 
□未达标 

 

13. 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参加评奖评优、测评加分、推荐
免试攻读研究生等事项时，依据评议结果择优提名，未与
其岗位简单挂钩。 

☑达标 
□未达标 

 

14. 学生会组织的建设纳入了学校党建工作整体规划；党
组织定期听取学生会组织工作汇报，研究决定重大事项。 

☑达标 
□未达标 

 

15. 明确 1名校团委专职副书记指导校级学生会组织；聘
任校团委专职副书记或干部担任校级学生会组织秘书长。 

☑达标 
□未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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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会是在校党委领导和校团委

具体指导下的主要学生组织，是学校联系广大同学的桥梁和纽带。 

第二条   本会的宗旨和任务：  

（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加强对

同学的政治引领为根本，以全心全意服务同学为宗旨，及时向同学传

达党的声音和主张，引导广大同学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党和人民的

共同奋斗之中； 

（二）遵循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开展健康有益、丰富多彩的学

习、文体、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和科技创新类活动，促进同学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 

（三）秉承“中外求索  德业竞进”的校训，以把我校建设成为

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为目标，调动广大同学积极参与校园民

主管理，以刻苦钻研、开拓进取、奋发成才的实际行动为学校的发展

建设贡献力量。 

（四）坚持从同学中来、到同学中去，主动听取、广泛收集同学

在学业发展、身心健康、社会融入、权益维护等方面的普遍需求和现

实困难，及时反馈到学校及有关部门和单位，千方百计帮助同学有效

解决，建立组织化、定期化向学校有关部门反馈的制度。 

第三条   本会的一切活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最高准

则。 

第四条   本会承认《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和《天津市学

生联合会章程》，接受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市学生联合会的指

导。本会参加天津市学生联合会，为会员团体。 

 

第二章  会员 

第五条   本会实行个人会员制。本校正式注册的全日制在校研

究生，承认研究生会组织章程，均为本会会员。 

第六条   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一）依照本会章程规定的民主程序，讨论和决定本会的重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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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二）对本会工作有讨论、建议、批评和监督的权利； 

（三）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受留校察看处分的研究生在处分期

内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四）有参加本会活动的权利； 

（五）有遵守本会章程，执行本会决议，完成本会交办的工作和

维护本会声誉的义务。 

 

第三章   组织和职权 

 第一节    研究生代表大会 

第七条   本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在校党委的领导和校

团委的指导下,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本组织的章程开展工作。 

第八条   研究生代表大会是本会的最高权力机构，它的常设机

构是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委员会，即研究生委员会。 

第九条   研究生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由研究生委员会负责

召集。在特殊情况下，经研究生委员会委员人数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并

经学校党委批准，可以提前或推迟召开。 

第十条   研究生代表大会的组织和筹备由筹委会负责。研究生

代表大会应当有三分之二以上当选代表参加才能召开；出席研究生代

表大会的代表经班级团支部推荐、学院团委组织选举产生；代表名额

一般不低于研究生会组织所联系学生人数的 1%，代表名额分配覆盖

各个学院、年级；研究生代表大会进行选举实行投票制，通过决议实

行表决制。 

第十一条 研究生代表应符合以下条件：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品行端正，团结同学；

自取得天津外国语大学学籍以来从未受过学校处分。 

第十二条 研究生代表享有以下基本权利： 

1.选举和被选举成为研究生委员会委员的权利； 

2.依照规定提出校研究生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的权利； 

3.对研究生委员会和研究生会提出建议、批评和实行监督的权利； 

4.审议和表决研究生委员会工作报告、研究生会工作报告的权利； 

5.就学校工作提出建议、督促学校有关部门给予答复的权利。 

第十三条 研究生代表大会的职权： 

1.讨论、修订本会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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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议并通过研究生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3.选举产生新一届研究生委员会委员； 

4.选举产生新一届主席团成员； 

5.选举产生本校出席上一级研究生代表大会的代表； 

6.讨论和决定本会的工作方针与任务，以及应由研究生代表大会

决议的其它重大事项。 

研究生代表大会在修改研究生会章程时，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为有效；在表决重大问题时，以全体代表的半数以上通过为

有效。 

第二节    研究生委员会 

第十四条 研究生委员会是研究生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由研

究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研究生代表大会负责，受研究生代表大会

监督，须协助完成相关学生工作。 

第十五条 研究生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应由学院团委推荐，经学

院党委同意，由研工部和校团委联合审核后确定。委员候选人要具有

代表性，应当从校院各类研究生先进典型中产生。 

第十六条 研究生委员会委员每年一届，任期一年。研究生代 

表大会如提前或推迟举行，其任期相应改变。研究生委员会每届至少

召开两次全体会议。研究生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当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

参加才能召开。研究生委员会全体会议由研究生会主席团召集和主持。

研究生委员会进行选举实行投票制，通过决议实行表决制。 

第十七条 研究生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1.在研究生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研究生代表大会决议，决定

研究生会的重大事项； 

2.根据研究生会主席团的提名，决定秘书长人选； 

3.召集研究生代表大会和参加研究生委员会会议； 

4.增选研究生委员会委员； 

5.审议研究生会工作计划，监督研究生会工作，对研究生会工作

享有监督、评议和质询的权利。 

第三节    研究生会主席团 

第十八条  研究生会主席团是研究生委员会的常设机构，主席

团对研究生委员会负责，接受研究生委员会的监督和质询。研究生会

主席团由研究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校研究生会主席团候选人应由学

院团委推荐，经学院党委同意，由研工部和校团委联合审查后，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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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确定。候选人要具有代表性，应当从各学院、各专业优秀研究生

典型中产生。 

第十九条   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不超过 5 人，设主席、副主席

职务，主席负责召集会议、牵头日常工作。校研究生会规模不超过

40人，部门不超过 6个。 

第二十条   研究生会主席团行使下列职权： 

（一）在研究生代表大会和研究生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执

行研究生代表大会和研究生委员会的决议，决定研究生会的重大事项，

组织开展研究生会日常工作；  

（二）召集研究生委员会全体会议； 

（三）向研究生委员会提出秘书长人选； 

（四）决定研究生会的职能机构设置，批准和任免各职能部门负

责人；审议和批准研究生会的年度经费使用情况； 

（五）代表研究生会参加全国学联和天津市学联召集的有关会议，

组织开展校际研究生会交流。  

第四节    工作人员 

第二十一条   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会工作人员应当为共产党

员或共青团员，具有全心全意为广大同学服务的觉悟和能力；研究生

会工作人员应当是学有余力、学业优良的研究生，学习成绩综合排名

在本专业前 30%以内，无课业不及格情况。 

第二十二条  研究生委员会聘请校团委专职干部作为校研究生

会秘书长。秘书长代表校团委对研究生会工作进行指导和帮助，加强

研究生会管理工作，严格活动审核备案制度。 

 

第四章  基层组织 

第二十三条   校研究生会建立“学校、学院、班级”三级联动

的工作格局。学院研究生会、班委会是校研究生会的基层组织。 

第二十四条   学院研究生会、班委会的基本任务： 

（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循和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组织同学开展学习、文体、社会实践、志愿服务、

创新创业创优等多种活动，促进同学全面发展； 

（二）倡导良好的校风、班风和学风，促进同学之间、同学与教

职员工之间的团结，协助学校建设良好的教学秩序和学习、生活环境； 

（三）组织同学开展有益于成长成才的服务活动，协助学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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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四）沟通学校党政与广大同学的联系，通过学校各种正常渠道，

反映同学的建议、意见和要求，参与涉及研究生的学校事务的民主管

理，维护同学的正当权益。 

第二十五条   设置研究生会的学院，研究生代表大会每年举行

一次，班级学生大会每学期至少举行一次，审查和决定学院研究生会、

班委会的工作，选举学院研究生会、班委会工作领导机构，修改学院

研究生会、班委会章程。 

第二十六条   院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由研究生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班委会的选拔产生也须面向全班同学。学院研究生会工作人员一

般为 20至 30人，主席团成员不超过 3人。除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和

工作部门成员，均不设置其他任何职务。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于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委员

会。 

                                              

 

2020年 5月 27日 

 

 

 

 

 

三、校级组织工作机构组织架构图 

主席团 共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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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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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实 
创 
部 
  
共  
6 
人 

青 
志 
协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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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学 
研 
部 
  
共  
7 
人 

办 
公 
室 

  
共  
8 
人 

文 
体 
部 
  
共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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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级组织工作人员名单（40 人） 

序 
号 

姓 名 政治面貌 院系 年级 

最近 1 个学期
/最近 1 学年/
入学以来学习
成绩综合排名
（一年级新
生、研究生不
需填写） 

是否存
在课业
不及格
情况 

院系、班级学生工
作经历 

1 黄振宇 共青团员 
欧洲语言

文化学院 
19 级 / 否 

欧洲语言文化学
院团支部副书

记、班长 

2 王允晨 共青团员 
亚非语学

院 
19 级 / 否 班长 

3 巴丽蓉 中共党员 英语学院 19 级 / 否  

4 马兵兵 共青团员 
亚非语学

院 
19 级 / 否  

5 尚天娇 共青团员 英语学院 19 级 / 否  

6 赵伯阳 共青团员 英语学院 19 级 / 否  

7 刘巍威 共青团员 日语学院 19 级 / 否  

8 陶思梦 共青团员 日语学院 19 级 / 否  

9 杨丽婷 中共党员 
国际教育

学院 19 级 / 否  

10 赵汝宁 共青团员 英语学院 19 级 / 否  

11 徐广鑫 中共党员 
高级翻译

学院 19 级 / 否  

12 郭红君 共青团员 英语学院 19 级 / 否 
团支部组织委员 
班级心理委员 

13 王彦彤 共青团员 英语学院 19 级 / 否  

14 安世月 共青团员 英语学院 19 级 / 否  

15 管浚彤 共青团员 英语学院 19 级 / 否  

16 尹微笑 共青团员 英语学院 19 级 / 否  

17 宋琦 中共党员 英语学院 20 级 / 否 
英语学院年委会

干事 

18 范芳芳 中共党员 英语学院 20 级 / 否 班级心理委员 

19 王晔萌 中共党员 
国际教育

学院 20 级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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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张莹 共青团员 高翻学院 20 级 / 否 
俄语团支部组织

委员 

21 王仕瑜 共青团员 日语学院 20 级 / 否  

22 王亚欣 共青团员 
国际教育

学院 20 级 / 否  

23 王梦月 中共党员 英语学院 20 级 / 否  

24 罗晓青 中共党员 
国际商学

院 20 级 / 否 班级团支书 

25 陈宏实 中共党员 英语学院 20 级 / 否 
 

20级年委会会长 

26 厉凤华 中共党员 英语学院 20 级 / 否 
国际商学院团支

部组织委员 

27 吴子鹏 共青团员 
欧洲语言

文化学院 20 级 / 否  

28 程文京 中共党员 英语学院 20 级 / 否  

29 李倩 共青团员 
欧洲语言

文化学院 20 级 / 否  

30 梁珊珊 共青团员 英语学院 20 级 / 否  

31 宋傲 共青团员 
欧洲语言

文化学院 20 级 / 否  

32 宋世玉 共青团员 英语学院 20 级 / 否  

33 王小霞 中共党员 
亚非语学

院 20 级 / 否  

34 李晴 中共党员 
国际教育

学院 20 级 / 否  

35 张靓茹 预备党员 英语学院 20 级 / 否  

36 李诗翌 中共党员 
国际教育

学院 20 级 / 否  

37 王蕾 共青团员 
欧洲语言

文化学院 20 级 / 否  

38 秦安琪 共青团员 
亚非语言

文学 20 级 / 否  

39 沈馨 共青团员 
国际教育

学院 20 级 / 否  

40 成相蓁 共青团员 英语学院 20 级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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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级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候选人产生办法及选举办法 

 

 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团选举办法 

一、天津外国语大学第一届研究生会第五任主席团，由天津外国

语大学第一届研究生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研代会”）第五次全体代

表会议选举产生。选举工作由天津外国语大学第一届研究生会第四任

主席团负责。 

二、天津外国语大学第一届研究生会第五任主席团共有 2个席位，

候选人 5名，选举采用无记名差额投票方式。 

三、天津外国语大学第一届研究生会第五任主席团候选人名单通

过个人报名与学院团委推荐，经学院党委审查，并经研工部和校团委

组织考察通过后产生。 

四、天津外国语大学第一届研代会第五次全体代表会议代表具有

选举权。会议正式选举时，参加选举的代表人数必须超过全体代表人

数的三分之二方可进行。所选主席团人数等于或少于规定应选人数的

选票为有效票。收回选票等于或少于发出选票，选举有效；收回选票

多于发出选票，选举无效，应重新选举。 

五、代表应按照投票链接上的要求认真进行线上投票。选票上的

候选人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列，投票链接为监票人正式发布的方可有效。

投票时，代表在链接中候选人姓名后面的空格标注符号，赞成的划

“√”，反对的划“×”，弃权的不作任何记号。如果另选他人，可在

“另选人姓名”栏内填写另选人的姓名。每个代表投票所选人数，等

于或少于 2人的为有效票，多于 2人的为无效票。 

六、候选人获得的赞成票超过实到会研究生代表数的半数，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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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候选人少于应选名额时，由天津外国语大学

第一届研究生会第四任主席团视情况决定是否重新补选。 

七、选举计票完毕后，由监票人报告计票结果，主持人向全体代

表宣布选举结果。 

八、会议选举设监票人 2名，由天津外国语大学第一届研究生会

第四任主席团提名，经天津外国语大学第一届学代会第五次全体代表

会议表决通过产生。被提名为主席团成员候选人的代表不得担任监票

人。监票人在天津外国语大学第一届研究生会第四任主席团的领导下，

对选举全过程进行监督。 

九、本选举办法经会议通过后施行。选举时，如出现超出本选举

办法规定的情况，由天津外国语大学第一届研究生会第四任主席团决

定。 

 

                                         2020年 5月 27日 
 

 

 

 

 

 

 

 

 

 

 



12 
 

六、校级学生代表大会召开情况 

 

2020年 5月 27日，我校第一届研究生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代表

会议通过线上腾讯会议方式成功举办，校团委、研工部相关负责同志

出席会议。我校第一届研究生会第四任主席团成员、第一届研究生代

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代表会议代表共 50人参加此次会议。 

首先，大会听取了第一届研究生会第四任主席王臻所做的《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 在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外国语大学的征程上贡献

青春力量》的工作报告，全面总结了研究生会在思想引领、组织建设、

校园文化、科技创新、社会实践和维护学生权益、参与学校民主建设

等方面的工作。 

随后大会选举产生了我校第一届研究生会第五任主席团。 

校团委副书记梁燕表示，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会在校党委的正

确领导和校团委的悉心指导下，紧密围绕学校中心工作，把握改革新

形势，全面践行服务宗旨，积极进取，创新作为。她对同学们疫情期

间在家科研学习表示关心，结合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当下疫情趋势，

鼓励同学们珍惜在校时光，把学术研究放在第一位。 
 

大会照片： 

 

大会新闻链接： 

http://youth.tjfsu.edu.cn/info/1012/1866.htm 

 

http://youth.tjfsu.edu.cn/info/1012/18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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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校级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 

 

天津外国语大学第一届研究生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代表会议 

研究生代表产生办法 

根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天津市学生联合会章程》中

关于基层组织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届研究生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研

代会”）代表产生办法： 

第一条  凡具有天津外国语大学正式学籍（留校察看除外）的全

日制研究生均有资格成为本届研代会的正式代表。研究生代表应是学

生班级中思想进步、品行端正、热爱集体，综合素质较高、学习成绩

较好、社会活动能力较强的骨干。研究生代表应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

素质，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遵守学习章程和规章制度；能够真实

充分反映同学诉求，积极热心表达学生意愿。 

第二条  本次研代会代表的产生应遵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各

单位充分发动、深入酝酿的基础上，自下而上提名，经班级团支部选

举产生，须通过学院团委审核，研工部和校团委复核，经大会代表资

格审查后方可成为正式代表。   

第三条  本次研代会代表既是广大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又应考虑

他们的代表性，需充分考虑到代表的政治面貌、年级结构、男女比例、

民族等，以使其代表性能够覆盖学校各类学生群体。 

第四条  本次研代会代表如因各种情况发生变动的，由各学院按

照规定程序自行予以增补。 

第五条  本选举办法的解释权归天津外国语大学第一届研究生

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 

   天津外国语大学第一届研究生代表大会 

第五次全体代表会议筹委会 

2020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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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级组织工作人员述职评议办法 

 

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会述职评议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研究会工作人员的管理，研究生会实行工作人

员述职评议制度。 

第二条  评议小组由研工部、校团委和研究生代表组成。 

第三条  研究生会述职大会每年一次，在第四季度召开，主席团、

部长团的述职评议在每年学生会述职大会上完成。 

第四条  每学年末对校研究生会工作人员进行综合考核，由校研

究生会主席团负责实施，校团委进行审核确认，根据民主测评和满意

度测评，授予一定比例的研究生会工作人员“优秀干部”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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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学校党委指导研究生会组织工作情况 

 

学校党委高度重视各级研究生会组织建设，把研究生会建设纳入

学校党建工作，构建了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

工作机制，2020 年 10 月制定了《中共天津外国语大学党委关于进一

步发挥共青团、学生会、研究生会思想引领作用的实施意见》，进一

步规范了研究生会组织在职能定位、运行机制、精简人员、严格遴选、

规范召开研代会等方面的要求。在研究生会的组织下，学校全体校领

导 2020 年组织 3 次与研究生代表交流、研讨工作会，听取相关意见

与建议。学校党委积极推动研究生会改革，并对研究生会在发挥桥梁

作用方面给予了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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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校团委指导研究生会主要责任人 

 

序号 类别 姓名 是否为专职团干 备注 

1 
分管研究生会组织

的校团委副书记 
梁燕 是  

2 
研究生会组织 

秘书长 
张慧 是  

 

 
 


